
 
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 文 件 S T D C  1 3 / 2 0 1 7  
資 料 文 件   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四 日  
議 事 報 告  

 
 各 委 員 備 悉 相 關 部 門 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，並 就 以 下 主 要 事 項 作 討

論 。  

 
「 沙 田 地 區 主 導 行 動 計 劃 」  

 
2 .  因 應 二 零 一 六 年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 建 議 在 全 港 十 八 區 推 行「 地 區

主 導 行 動 計 劃 」， 沙 田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(區 管 會 )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初 提

出，並 獲 沙 田 區 議 會 支 持，在 沙 田 區 優 先 開 展 以 下 三 個 項 目，包 括：

-  
 

(一 )  加 強 滅 蚊 /剪 草 工 作 ， 以 改 善 公 共 環 境 衞 生 ；  
(二 )  加 強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， 以 改 善 公 共 地 方 管 理 ；  

以 及   
(三 )  創 建 更 多 公 共 空 間 ， 以 切 合 地 區 需 要 。  

 
並 成 立 了 三 個 推 進 協 作 小 組 (小 組 )， 其 成 員 包 括 沙 田 區 議 員 、 非 政

府 機 構 以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，以 協 助 推 展 落 實 各 項 目 相 關 細 節 。

上 述 三 個 項 目 推 行 至 今 已 有 約 九 個 月 時 間，各 相 關 小 組 於 區 管 會 上

就 計 劃 下 各 項 目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的 推 展 情 況；以 及 各 項 目 在 二 零 一 七

年 的 推 展 計 劃 及 擬 議 目 標 進 程，作 出 了 綜 合 匯 報，有 關 資 料 詳 載 於

附 件 。  

 
3 .  有 關 「 沙 田 地 區 主 導 行 動 計 劃 」（ 計 劃 ） 的 財 政 及 資 源 運 用 安

排 ， 綜 合 匯 報 如 下 :  

 

  



(一 )  財 政 預 算  

 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於 二 零 一 六 /二 零 一 七 年 度 共 獲

5 1 0 萬 的 經 常 性 撥 款 以 開 展 計 劃。依 據 來 年 的 推 展 計 劃 及

擬 議 目 標 進 程 ， 民 政 處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七 /二 零 一 八 年 度 向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總 署 )申 請 總 共 4 1 0 萬 的 經 常 性 撥 款，以 進

一 步 落 實 及 推 展 有 關 項 目 。 擬 議 二 零 一 七 /二 零 一 八 年 度

財 政 預 算 分 配 對 比 二 零 一 六 /二 零 一 七 年 度 撥 款 如 下 ： -  

 
項 目  二 零 一 六 /  

二 零 一 七  
年 度 撥 款 *  

二 零 一 七 /  
二 零 一 八  
年 度 財 政  
預 算 分 配  

加 強 滅 蚊 / 剪 草 工

作 以 改 善 公 共 環 境

衞 生  

1 0 0 萬  8 0 萬  

加 強 處 理 違 例 停 泊

單 車 以 改 善 公 共 地

方 管 理  

8 0 萬  6 0 萬  

創 建 更 多 公 共 空 間

以 切 合 地 區 需 要  
3 3 0 萬  2 7 0 萬  

備 註 ：  
*  民 政 處 於 二 零 一 六 /二 零 一 七 年 度 共 獲 發 經 常 性 撥 款

4 1 0 萬 ， 以 及 由 總 署 提 供 的 額 外 1 0 0 萬 元 資 源 調 撥 ，

以 推 展 三 個 項 目 。  

 
 

(二 )  二 零 一 六 /二 零 一 七 年 度 額 外 新 增 撥 款  

 
除 上 述 三 個 項 目 外 ， 在 計 劃 下 ， 民 政 處 最 近 獲 分 配 一 筆

約 5 0 萬 元 的 額 外 資 源 ， 以 供 於 本 財 政 年 度 進 一 步 推 展 計

劃 。 擬 議 利 用 有 關 撥 款 於 沙 田 區 內 推 行 「 沙 田 區 美 化 市

容 計 劃 」， 其 中 的 建 議 計 劃 細 節 包 括 ： -  

 
(i) 清 潔 三 無 大 廈 活 動 ；  
(ii) 為 沙 田 區 內 有 需 要 群 組 提 供 家 居 大 掃 除 服 務 ； 以 及  

  ( 二 ) 



(iii) 製 作 及 派 發 清 潔 包 以 加 強 提 醒 區 內 居 民 注 意 個 人 清

潔 衞 生 。  

 
(三 )  人 力 資 源 配 合  

 
民 政 處 將 繼 續 於 二 零 一 七 /二 零 一 八 年 度 聘 請 一 名 公 務 員

(一 級 行 政 主 任 )及 兩 名 合 約 員 工 (行 政 助 理 )， 協 助 跟 進 各

項 目 的 施 行 。  

 
(四 )  資 源 調 撥 安 排  

       
鑑 於 預 期 「 創 建 更 多 公 共 空 間 以 切 合 地 區 需 要 」 項 目 下

的 第 一 階 段 發 展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一 季 方 可 竣 工 ， 按 既 定

程 序 及 相 關 指 引 ， 民 政 處 需 保 管 若 干 用 以 支 付 相 關 工 程

費 用 金 額 作 為 保 證 金 直 至 整 項 工 程 項 目 完 成 為 止 ， 方 可

向 承 建 商 發 放 ； 因 此 預 計 該 筆 保 證 金 所 涉 及 的 預 留 撥 款

金 額 ， 或 未 能 於 本 財 政 年 度 內 悉 數 應 用 。 為 使 計 劃 下 的

整 體 撥 款 用 得 其 所 ， 民 政 處 將 因 事 制 宜 ， 靈 活 調 撥 有 關

金 額 予 計 劃 下 的 其 餘 兩 個 項 目 ， 以 優 先 支 付 兩 項 項 目 於

本 財 政 年 度 推 展 新 措 施 時 的 財 務 需 要 。 待 民 政 處 獲 發 下

一 財 政 年 度 的 經 常 性 撥 款 時 ， 相 等 金 額 將 撥 回 予 「 創 建

更 多 公 共 空 間 以 切 合 地 區 需 要 」 項 目 以 支 付 相 關 開 支 。  

 
 
臨 時 收 費 公 眾 停 車 場 用 途  
 
4 . 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， 沙 田 地 政 處 (地 政 處 )表 示 ， 根 據 政 府 政 策 ，

未 有 預 定 用 途 或 在 短 期 內 不 會 發 展 的 閒 置 政 府 土 地，基 於 善 用 土 地

資 源 的 原 則，政 府 會 考 慮 以 短 期 租 約 方 式 批 出 土 地 作 合 適 的 臨 時 用

途。沙 田 區 內 有 不 少 以 短 期 租 約 方 式 批 出 的 臨 時 收 費 公 眾 停 車 場 。 

 
5 .  地 政 處 在 制 定 有 關 臨 時 收 費 公 眾 停 車 場 的 租 約 條 款 時，會 諮 詢

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包 括 運 輸 署。運 輸 署 則 會 根 據 既 定 準 則，於 考 慮 該 等

用 地 的 客 觀 環 境 與 技 術 條 件 等 一 系 列 因 素 後，就 臨 時 收 費 公 眾 停 車

場 所 准 許 停 泊 車 輛 的 類 型 和 汽 車 出 入 口 位 置 等 提 供 專 業 意 見，以 配

合 社 區 所 需 。  

  ( 三 ) 



6 .  另 一 方 面，批 出 上 述 短 期 租 約 一 般 是 以 公 開 招 標 的 形 式 進 行 ，

而 租 約 條 款 內 並 沒 有 停 泊 車 輛 收 費 限 制 。 停 車 場 的 收 費 屬 商 業 決

定 ， 由 市 場 調 節 ， 政 府 不 會 干 預 。  
 

 
清 除 違 例 張 貼 的 招 貼 和 海 報  

 
7 .  回 應 委 員 就 區 內 非 法 張 貼 招 貼 及 海 報 屢 見 不 鮮 情 況 的 關 注，食

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表 示 ， 已 持 續 採 取 巡 邏 、 調 查 與 檢 控 等 一 系

列 的 措 施 ， 以 加 強 執 法 和 清 除 違 例 張 貼 的 物 品 （ 例 如 招 貼 或 海 報

等 ）； 並 透 過 公 眾 教 育 與 宣 傳 工 作 ， 提 醒 市 民 注 意 街 道 環 境 清 潔 。

除 此 以 外，食 環 署 一 直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私 營 機 構 緊 密 協 作，跟

進 及 處 理 在 其 轄 下 地 方 及 處 所 的 非 法 張 貼 招 貼 及 海 報 個 案，致 力 保

持 市 容 清 潔 整 齊 。  

 
 
處 理 店 鋪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 

 
8 .  食 環 署 匯 報，自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起 正 式 實 施 針 對 店 鋪

阻 街 的 違 法 行 為 而 設 的「 定 額 罰 款 制 度 」後，該 署 已 因 應 沙 田 區 內

店 鋪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情 況 較 普 遍 的 區 域 的 情 況，加 強 宣 傳 教 育 和

清 理 及 執 法 的 行 動 ； 其 中 食 環 署 人 員 曾 邀 請 沙 田 區 議 員 及 分 區 委

員，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向 大 圍 美 田 路 與 積 輝 街 一 帶 的 店 鋪 作

宣 傳 及 呼 籲 自 律 守 法，避 免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。而 有 關 區 域 的 店 鋪

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狀 況，繼 去 年 的 連 串 行 動 及 宣 傳 工 作 後，已 初 見

成 效，店 鋪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阻 街 的 狀 況 亦 隨 之 漸 見 改 善。食 環 署

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有 關 情 況 ， 持 續 執 法 檢 控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店

鋪，並 不 時 安 排 大 型 清 理 行 動，清 除 店 鋪 違 例 放 置 於 公 共 地 方 的 物

品 ， 確 保 市 容 整 潔 。  

 
9 .  由 於 上 述 行 動 僅 推 行 數 月，食 環 署 將 繼 續 密 切 檢 討 進 度，適 時

調 整 策 略 ， 以 期 進 一 步 遏 止 有 關 的 違 規 活 動 。  

 
 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 

  ( 四 ) 


